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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寿计划生育母婴安康特定疾病保险利益条款 

 
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国寿计划生育母婴安康特定疾病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计划生育
母婴安康特定疾病保险利益条款（以下简称本合同利益条款）、短期保险基本条款（以下简称
本合同基本条款）、声明、批注、附贴批单、投保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和
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已领取准生证、妊娠未满二十周的健康女性，均可以作为被保
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被保险人在本合同被保险人
保险期间内分娩的活产婴儿为附带被保险人。除非本合同特别指明，本合同所称被保险人，均
不包括附带被保险人。 
 
第三条  保险期间 

一、被保险人保险期间：本合同对被保险人的保险期间为妊娠满二十周之日零时起至妊娠
终止后满二十八日的二十四时止。 

二、附带被保险人保险期间：本合同对附带被保险人的保险期间最长为一年，由投保人在
投保时与本公司协商确定。附带被保险人保险期间为活产出生之时起至出生后约定的终止日二
十四时止。 
 
第四条  特定疾病 

本合同所指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是指孕产妇发生与妊娠或分娩相关的、符合以下定义
所述条件的疾病或疾病状态，其名称及定义如下： 

1．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又称重度先兆子痫及子痫，指在妊娠中晚期发生高血压、浮
肿、蛋白尿等临床症状，严重时出现抽搐，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或昏迷。重度先兆子痫需
满足的条件为血压≥160/110mmHg(21.3/14.6kpa)，蛋白尿++至++++，伴水肿、头痛等自觉症
状。子痫是在重度先兆子痫的基础上发生抽搐或昏迷。 

2．羊水栓塞：指在分娩过程中，羊水进入母体血循环后引起的肺栓塞、休克、弥散性血
管内凝血、肾功能衰竭或骤然死亡等一系列严重症状的综合征。 

本合同所指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是指新生儿一出生时就具有的、符合以下定义所述条
件的疾病或疾病状态，其名称和定义如下： 

1．唐氏综合征：又称 21 三体综合征、先天愚型，其细胞遗传学特征是第 21 号常染色体
呈三体征。临床主要特征为智能障碍、特殊面容和体格发育落后，并可伴有多发畸形，确诊需
作染色体检查。 

2．联体儿：指因单卵双胎在妊娠早期发育过程中未能分离或分离不完全，导致身体中某
一部位相互连接在一起，有头部、胸部、脐部等联结方式。 

3．法洛氏四联征：指由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及右心室肥厚四种畸形组
成。 

4．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指肺动脉和主动脉血管相互移位，大动脉与心室之间的连结关系
颠倒，即主动脉出自右心室，肺动脉出自左心室。 

5．显性颅裂：指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因前神经管闭合障碍，导致颅骨缺损，软组织膨出，
根据膨出的软组织可分为脑膜膨出、脑膜脑膨出。 

6．显性脊柱裂：又称囊性脊柱裂、开放性脊柱裂，指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因后神经管闭合
障碍，导致椎管闭合不全，软组织从椎管内膨出，根据膨出的软组织可分为脊膜膨出、脊膜脊
髓膨出。 

7．先天性脑积水：指因各种先天因素引起脑脊液在脑室系统内大量蓄积，导致颅内压升
高、脑室扩张，不伴有原发性脑萎缩，伴有或不伴有头围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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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指分隔左心室和右心室的心室间隔发育不全，心室间隔上存在孔
道，导致左心室和右心室间存在血液分流。 

9．肺动脉瓣狭窄：指右心室与肺动脉交接处的肺动脉瓣狭窄，导致血液自右心室流出障
碍。 

10．主动脉瓣狭窄：指左心室与主动脉交接处的主动脉瓣膜狭窄，导致血液自左心室流出
障碍。 

11．三尖瓣闭锁：指因分隔右心房和右心室的瓣膜发育异常，缺乏三尖瓣组织，瓣孔缺
如，导致血液自右心房流至右心室阻滞。 

12．主动脉弓缩窄：指主动脉血管在主动脉弓处发生的先天性狭窄畸形。 
13．动脉导管未闭：指连接肺动脉和主动脉的动脉导管逾期不闭合，在出生九十天后仍残

留该孔道。 
14．先天性房间隔缺损：指分隔左心房和右心房的心房间隔发育不全，心房间隔上存在孔

道，导致左心房和右心房间存在血液分流。 
15．食管闭锁或狭窄：指食管闭锁或狭窄合并或者不合并食管气管瘘，包括单纯食管气管

瘘。 
16．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指肛门缺如、直肠闭锁（狭窄）或直肠肛门闭锁（狭窄），与

邻近器官有瘘或无瘘。主要分为以下 5 种类型：①肛门直肠低位闭锁；②肛门膜状闭锁；③肛
门狭窄或肛管直肠交界处狭窄；④肛门直肠高位闭锁；⑤直肠闭锁或狭窄。 

17．脐膨出：指因腹壁先天性发育不全，在脐带周围发生腹壁缺损，导致腹腔内脏脱出体
外。 

18．先天性腹裂：指因腹壁先天性发育不全，在腹中线发生腹壁缺损，导致腹腔内脏脱出
体外。 

19．马蹄内翻足：指全足内翻/前足内收、跗骨间关节跖曲的先天性畸形，其典型表现为
①足内侧缘向上方翻转；②前足内收；③距小腿关节（踝关节）和跗骨间关节跖屈。 

20．唇腭裂：即唇裂合并腭裂，指上唇裂伴有牙槽嵴裂和腭裂。 
21．腭裂：指切牙孔后的硬腭和软腭处存在裂隙，包括粘膜下腭裂，即隐性腭裂。 
22．唇裂：指上唇线在正中线外侧裂开。临床上分为单侧和双侧，以单侧多见。 
23．先天性尿道下裂：指胚胎期间阴茎尿道远侧段发育障碍，引起阴茎下弯，尿道外口处

于阴茎腹侧的不同异常部位。 
24．先天性外耳道闭锁：指外耳道在外耳门处缺如，仅留一浅凹，闭锁部位可在软骨部、

骨部或外耳道全段。 
 
第五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在其保险期间内，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一项或两项本合同所指

的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保险金额给付孕产
妇特定孕产期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 

二、被保险人在其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或疾病（含胎儿疾病），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
后实施妊娠终止手术，导致妊娠终止且未能分娩活产婴儿的，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妊娠终止
手术保险金额给付妊娠终止手术保险金，本合同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 

三、附带被保险人在其保险期间内，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一项或多项本合同所指的新生
儿特定先天性疾病的，本公司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乘以特定先天
性疾病所对应的给付比例（见附表），给付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保险金，累计给付保险金达
到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时，本合同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若附带被保险人为多人，
保险金给付均按上述规定处理，但本公司累计给付保险金以保险单载明的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
病保险金额为限。 

 
第六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所指的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或实施妊娠终止
手术的，或导致附带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所指的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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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险人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二、被保险人具有遗传性疾病史； 
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于本合同订立时已知悉胎儿患特定先天性疾病的。 
 

第七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本合同总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协商确定，其中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

保险金额、妊娠终止手术保险金额和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分别占总保险金额的比例
可以在允许的比例范围内由投保人与本公司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上述三项保险金额
之和应等于总保险金额。 

二、保险费根据投保人选择的总保险金额及各项保险金额的比例确定，由投保人在订立本
合同时一次交清。 
 
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所需证明和资料 

一、申请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保险金、妊娠终止手术保险金时，所需的证明和资料为： 
1．保险单； 
2．申请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3．专科医生出具的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妊娠终止手术的诊断证明（含相关的诊断依

据），以及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被保险人的围产期保健卡及围产期各项检查、检验报
告； 

4．若由代理人代为申请，则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法定身份证明等文件； 
5．本公司要求的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相关的其

他证明和资料。 
二、申请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保险金时，所需的证明和资料为： 
1．保险单； 
2．申请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3．专科医生出具的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的诊断证明（含相关的诊断依据），以及病

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 
4．附带被保险人出生证明和户籍证明； 
5．若由代理人代为申请，则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法定身份证明等文件； 
6．本公司要求的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相关的其

他证明和资料。 
 
第九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投保人于本合同成立后，可以要求解除本合同。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解除合
同申请书，并提交保险合同和投保人的法定身份证明。但被保险人妊娠已满二十周且发生妊娠
终止的，投保人不得要求解除本合同。 

本合同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终止，本公司于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第十条  合同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后一年内未妊娠； 
二、被保险人妊娠未满二十周而发生妊娠终止或身故； 
三、投保人解除本合同；  
四、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事项。 
本合同终止时，若属于上述情形一或情形二，且未发生保险金给付的，本公司向投保人退

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退
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遗产处理；发生过保险金给付或依本合同约定应进行保险
金给付的，本公司不退还现金价值。若属于其他情形的，本公司按条款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或附带被保险人在其保险期间内身故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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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或附带被保险人在其保险期间内身故的，本合同对被保险人或附带被保险人的保
险责任终止，不退还现金价值；被保险人和附带被保险人在其各自保险期间内均身故的，本合
同终止，不退还现金价值。 
 
第十二条  释义 

妊娠：指胚胎和胎儿在母体内发育成长的过程。 
妊娠终止：指通过流产、引产、自然产或剖宫产，胚胎或胎儿及其附属物自母体排出。 
活产：指不论通过自然产或剖宫产，胎儿全身娩出脱离母体后，具有或显示过生命现象四

项指标（即心跳、呼吸、脐带血管搏动、随意肌缩动）中任何一项。 
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1）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师资格证书》；（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
登记注册；（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
书》；（4）在二级（含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本公司有关保险单（凭证）、批单或批
注中列明的其他医疗机构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
害。 

毒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
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
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遗传性疾病：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所引起的
疾病，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现金价值

妊娠周数 

：指保险费×（1-手续费比例）×退还比例。手续费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
公司协商确定。退还比例根据被保险人妊娠周数（不足周的日数按经过一周计算），按以下规
定计算： 

退还比例 
未妊娠或不满 20 周 100% 
满 20 周不满 24周 50% 
满 24 周不满 28周 30% 
满 28 周不满 32周 10% 

满 32 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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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 

类  别 项  目 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名称 
按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 

保险金额的百分比 

一 

1 唐氏综合征 

100% 
2 联体儿 
3 法洛氏四联征 
4 完全性大动脉转位 

二 

5 显性颅裂 

75% 

6 显性脊柱裂 
7 先天性脑积水 
8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 
9 肺动脉瓣狭窄 
10 主动脉瓣狭窄 
11 三尖瓣闭锁 
12 主动脉弓缩窄 

三 

13 动脉导管未闭 

50% 

14 先天性房间隔缺损 

15 食道闭锁或狭窄 

16 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 

17 脐膨出 
18 先天性腹裂 
19 马蹄内翻足 
20 唇腭裂 

四 

21 腭裂 

25% 
22 唇腭 
23 先天性尿道下裂 
24 先天性外耳道闭锁 

 
注： 

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总保险金额-孕产妇特定孕产期疾病保险金额-妊娠终止
手术保险金额。 


